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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 记 者 上 壹 点

我 们 就 在 您 身 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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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烟台6月15日讯(记者
李楠楠) 6月15日，齐鲁晚报·齐
鲁壹点记者从烟台市教育局获
悉，烟台市2020年高中阶段招生
录取优惠办法发布，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一线医务人员子女参加
中考的可降分录取。

据悉，根据省委办公厅、省
政府办公厅《关于为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一线医务人员办好十
二件实事的通知》、市委办公室
市政府办公室印发《关于关心
关爱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一线医
务人员的十四条措施》的通知

要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一线
医务人员子女参加中考的，参
照军人子女优待办法给予加分
照顾，按照所报考学校当年录
取分值3%的标准降低分数录
取，其中援鄂医务人员和立功
受奖医务人员子女按照所报考
学校当年录取分值5%的标准降
低分数录取；报考初中后五年
制高等职业教育并达到当地最
低录取控制线的，按所报志愿
直接录取。一线人员条件、范围
依照省卫生健康委确定的条
件、范围执行，以市、县卫生健

康委提供的名单为准。按省通
知要求，该政策有效期至2020
年年底，立功受奖人员可延长
至2021年年底。

以上优惠政策，同一考生
不能重复计算，只计取最高项，
并需提供相应证明。各县市区
制定高中阶段招生录取优惠政
策时，不得超出上述规定范围，
优惠分值不得随意调整。

考生的优惠资格必须在学
生所在学校公告栏和网站等显
著位置公示，如无异议，方可在
高中阶段招生录取中实行优惠。

今年，烟台高中招生政策有调整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一线医务人员子女参加中考可降分录取

点亮夜经济，培育特色老字号、网红店
芝罘区丰富夜间消费业态，打造优良的夜间消费“软环境”

本报烟台6月15日讯 (记者
赵玲玲 通讯员 刘达川

王雪娇)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从烟台市芝罘区商务局获
悉，为积极响应《关于推进夜间
经济发展的实施方案》，提高夜
间经济的活跃度，适应产业转
型和消费升级背景下城市更新
的需要，芝罘区商务局结合工
作职责，拟定方案、强化服务，
点亮“芝罘夜经济”。

丰富体验、让利于民，着力

提升中心商圈消费活力

充分利用辖区大型商业综
合体集聚优势，积极发展商业
新模式新业态，招引国际国内
一线品牌，提升中心商圈消费
品质；允许大型商业卖场在自
有区域内通过临时摆放产品、
设置统一展棚、展位等进行促
销活动，带活周边商业氛围；鼓
励振华商厦、万达广场、大悦
城、弘阳广场等商场超市适当
延长营业时间，组织开展晚间
折扣、满减、团购、抽奖等系列
促销活动，进一步提升夜间购
物吸引力，激发市民夜间购物

消费热情。

突出特色、提升品质，促进

商业街区协调发展

加快调整各商业街区业态
布局，培育发展独具特色的老
字号、网红店、夫妻档等小微商
业群体，提升街区品牌知名度；
加大广仁路商业步行街招商工
作，有序发展各类特色餐饮、特
色商品、特色文化和旅游等项
目；规范整合南洪街商业布局，
完善消费分区，加大硬件建设
投入，引入更多地方小吃品类，
打造具有胶东特色小餐饮集聚
区，形成新的消费热点；利用虹
口宾馆西侧1 7栋近代英式建
筑，打造历史与文化完美融合、
充满烟台文化特色的北方庭
院；升级打造“双一理想公园”
项目，重点招引文创类企业，聚
集影视、美术、影像、特色美食
等一批优质企业，形成消费文
创集聚新高地。

整合资源、搭建载体，着力

打造夜间经济服务品牌

充分挖掘夜间消费资源，
调整夜间商业业态，优化夜间
消费环境，集中培育提升夜间
经济聚集区，布局各具特色、
功能完善的夜间经济示范点。
重点突出滨海一线、文化广
场、中心商贸区等商业聚集区
建设，加快推进中亚“西虹市”
全民夜市、黑尚莓夜间经济综
合体、弘阳广场“嘻瓜夜市”、
三站汇通广场夜市、上夼惠民
市场及幸福奥托玛特汽车后
备箱夜市等夜间经济示范点
建设，形成室内室外并重，春
夏秋冬兼顾，购物休闲、特色
餐饮交相呼应、具有芝罘特色
的夜间经济模式，激发夜间消
费潜力，满足市区居民夜间消
费需求，拉动全区经济进一步
增长。

夜间经济并不等同于传统
夜市，而是一种消费经济的转
型升级、城市生活的美好体现，
这离不开一个个鲜活具体的经
营主体。因此芝罘区商务局将
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为经营
主体“提灯引路”，丰富夜间消
费业态，打造优良的夜间消费

“软环境”。

这些考生可享受录取优惠政策

(一)优抚对象子女 (持民政
部门证明或者所在部队、单位团
级以上政治部门证明)。

1 .根据省军区政治部、省教
育厅、省民政厅《山东省〈军人
子女教育优待办法〉实施细则》
文件要求，军人子女(包括现役
军人的子女、烈士子女、因公牺
牲和病故军人的子女)报考普通
高级中学，按照下列规定给予
优待：(1)驻国家确定的三类(含
三类)以上艰苦边远地区和西藏
自治区，解放军总部划定的二
类(含二类)以上岛屿部队的军
人子女，以及在飞行、潜艇、航
天、涉核等高风险、高危害岗位
工作的军人子女，烈士子女，中
考时可凭军人所在团级以上单
位政治机关或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民政部门出具的证明，经当
地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审核
批准，按照当年录取分值10%的
标准，降低分数录取。(2)作战部
队、驻国家确定的一类、二类艰
苦边远地区和解放军总部划定
的三类岛屿部队军人子女和因
公牺牲军人子女，一至四级残
疾军人子女，以及平时荣获二
等功或者战时荣获三等功以上
奖励的军人子女，中考时可凭
军人所在团级以上单位政治机
关或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
门出具的证明，经当地人民政
府教育行政部门审核批准，按
照当年录取分值5%的标准，降
低分数录取。(3 )驻国家确定的
艰苦边远地区和西藏自治区，
解放军总部划定的三类以上岛
屿，以及在飞行、潜艇、航天、涉
核等高风险、高危害岗位工作
的军人子女，平时荣获二等功
或者战时荣获三等功以上奖励

的军人子女，以及因公牺牲军
人子女、烈士子女，可根据军人
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的需求和
意愿，由当地人民政府教育行
政部门，安排到父母原户籍所
在地区教育质量较好的公办普
通高级中学就读。(4 )驻一般地
区部队的军人子女，中考时可
凭军人所在团级以上单位政治
机关出具的证明，经当地人民
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审核批准，
按照当年录取分值3%的标准，
降低分数录取。(5 )驻鲁武警部
队子女的教育优待，按照本细
则规定执行。(6 )消防救援人员
子女保持原有优待政策。

2 .烈士子女报考普通高中
学校的，可按照学校当年录取分
值10%的标准降低分数录取，也
可按照意愿，由当地人民政府教
育行政部门安排到父母原户籍
所在地区教育质量较好的公办
普通高中就读。一级英模和二级
英模子女、因公牺牲人民警察子
女、一级至四级残疾人民警察子
女报考普通高中学校的，招生时
降10分录取。

3 .根据中共烟台市委政法
委、综治委、见义勇为基金会《烟
台市见义勇为奖励保护实施细
则(试行)》要求，获得县级以上见
义勇为荣誉称号的人员或其子
女，在初中升高中考试中给予降
20分录取。

(二)归侨、归侨子女、华侨子
女以及港、澳、台籍考生(持侨办
或台办证明)，报考普通高中，招
生时降10分录取。

(三)少数民族考生 (持民族
事务部门和公安部门证明)，报
考普通高中的，招生时降10分录
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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